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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开始

2020年8月底，小杰朋友的推荐他去缅甸做金融，月

薪3万起步，包吃包住包路费。刚满18岁的他此时正为找

工作发愁——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求职屡屡碰壁。摆在眼

前的这个机会，对有着“高薪梦”的小杰来说太有诱惑力

了，即便是工作地点在远离家乡的缅甸，他还是义无反顾

地跟几个伙伴一起出发了。

那个时候的小杰不会想到，这竟是噩梦的开始。

从新昌到昆明，再到中缅边境，还没开始赚钱，近

3000公里的辗转奔波就先给了小杰一个下马威。

在云南昆明换乘面包车后，司机要求他们关掉手机，

虽然有些疑惑，但小杰只能照做。一路上，不断有陌生人

上车，司机和车辆也在不停更换，小杰意识到他们可能正

在偷渡。

更换了4辆车、4个驾驶员后，小杰被送上了一辆集装

箱货车。初入社会的他只能一切听安排，按照司机的要求

一路上躲藏在货物中间。随后，小杰还分别搭乘了摩托

车、皮划艇、越野车，甚至在烈日下徒步爬过了一座山。

这一路上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口岸，负责接送的人员

也都鬼鬼祟祟，这让小杰更加确定了他的“打工之旅”肯定

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对高薪工作的遐想和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憧憬，让他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

“梦”醒时分

一番跋山涉水之后，小杰终于抵达缅甸。等到正式上

岗，他才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其实就是在诈骗公司当客

服。公司安排给小杰等人的工作，主要是在某聊天软件上

冒充“金融大师”加好友，骗取对方信任后让其在公司制作

的一款软件上投资，从而达到骗钱的目的。

“第一天开会时就跟我们交了底，说干的就是诈骗，但

很赚钱，让我们好好干。”面对公司的直白要求，有点法律

常识的小杰顿时从美梦中惊醒过来，决定想办法回国。

“打电话骗人这活儿，我实在做不好。”小杰只能以消

极怠工的方式拖延。当他忐忑地向公司提出想要回国的

念头时，公司却说必须支付3万元路费作为赔偿，不然不

能走。

“我们被公司安排在一个小区里，晚上下班后小区唯

一的出口会被封闭，想逃也没法逃。”小杰还从其他同事那

里听说，他们身处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周围都是同类

的诈骗公司，即使侥幸逃出去也没办法找到回国的路；一

旦被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被关进“小黑屋”……

因为手机在境外无法跟国内取得联系，身无分文的小

杰就这样被困在了缅甸，整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中。

回国投案

几天后，公司见小杰等几个人实在想走，就向他们开

放了网络，要求他们找亲友筹集回国的路费。这时，小杰

才终于联系上了远在新昌的父母。

收到儿子的求救消息后，焦急的父母当即打款3万元

给小杰，同时向警方报案。将钱上交后，小杰在公司的安

排下，又以来时的方式辗转回到了新昌。

“我真的认识到错了，幸好我还能回得来，我自愿接受

处罚。”小杰意识到自己偷渡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到达新昌

后第一时间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讲述了他两个月来噩

梦般的经历。

国（边）境是出入国家的门户，偷越国（边）境、运送他

人偷越国（边）境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中国公民或外国人

出入境时，都应当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办理一切相关

手续。鉴于小杰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具有自首情节，

并自愿认罪认罚，新昌县检察院提出从宽的确定刑量刑建

议。近日，新昌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以偷越

国（边）境罪判处小杰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为开山盯上鞭炮里的火药

2017年6月，李振国、王继飞、张勇、郭鑫等人合伙

经营一家公司，做炸山采石的生意。后来，李振国接到

了山东的一个采石工程，为节省成本，4人商量着用火

药炸山。

2017年7月，李振国联系上了网友阳谷县张秋镇

村民潘丽英，让她帮忙在当地购买大批量鞭炮。潘丽

英明知李振国是用于爆破采石工作，还一口答应。随

后，潘丽英第一次买了50箱鞭炮，李振国除足额支付

费用外，还额外支付给了潘丽英1000元“好处费”。李

振国又让潘丽英帮忙找人从鞭炮中剥取火药，每箱支

付70元的“加工费”，潘丽英找到朋友王芹，两人找到

附近的村民朋友，以每箱50元的价格委托剥取火药。

王桂兰、魏杰等人想着当时地里没什么农活，便接下了

这份工作。直到有群众发现大量的鞭炮炮筒，匿名报

警，此案案发。公安机关查获时，潘丽英已经买了210

箱鞭炮，王桂兰等人仅剩几箱没有剥完。其余剥好的

火药都已经被王继飞、张勇运走，陈小平等人用鞭炮火

药、化肥等原料制作成炸药，用于炸山采石。

对主观恶性较小的老人
变更强制措施

2018年3月，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王桂兰等

年纪较大的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向阳谷县检察院驻

所检察官哭诉：“不知道剥火药就犯罪了，就想着挣钱

给孙女买点零食，现在都后悔死了！”

检察官分析认为，王桂兰等12名嫌疑人尽管所涉

罪名的法定刑较高，但其主观恶性不大，未造成严重后

果，社会危害性较小。他们从事剥鞭炮劳动，获取利润

有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基于此，检察院对王

桂兰等人提出了变更强制措施建议。

从鞭炮中剥火药
是否属于制造爆炸物

李振国、郭鑫、张勇、王继飞雇用他人，从鞭炮中剥

取火药，再制作成爆炸装置，用于炸山采石，该行为构

成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爆炸物罪，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王桂兰等村民从事的是从鞭炮中剥火药的劳务活

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制造”爆炸物？

这起案件中，潘丽英、王桂兰等人为获得火药，实

施或唆使他人剥取火药。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过程是

烟火药的物理转移过程，并非制造过程；另一种观点认

为，该过程是被告人将鞭炮作为原材料，通过工具加工

获得烟火药，属于制造过程。检察官认同第二种观点，

刑法将非法制造烟火药超过3000克的行为规定为犯

罪，并且规定在刑法第二编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当中，就是考虑在烟火药的制作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危

险性，极易引发爆炸事故，从而危害公共安全。本案

中，被告人通过加工鞭炮获得烟火药的过程与通过原

材料加工获得烟火药的过程具有同样的危险性，极易

引发公共安全事故，因而应将该过程视为“制造”过程。

2018年4月，阳谷县检察院对张勇、王继飞以涉嫌

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爆炸物罪提起公诉；对王桂兰、魏

杰等人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提起公诉。

阳谷县公安局展开强有力的侦查后，郭鑫、李振

国、陈小平等人分别于2018年5月、2019年4月、2020

年11月先后到案，并被阳谷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因受雇剥取火药的王桂兰、魏杰等12名被告人自

愿认罪认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

庭审后退赔全部违法所得，且具有自首情节，考虑各被

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犯罪动机，根

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予以综合考量，上述被告人均在法

定刑以下量刑处罚。

（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为节约采石成本，他们竟剥鞭炮做炸药
20人涉非法制造爆炸物获刑

《检察日报》卢金增 贾伟 潘晓宁

做采石工程，为了省钱竟从鞭炮中取火药，自制炸药炸山采石。日前，经山东省阳谷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阳谷县法院以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分别判处李振国、郭鑫、张勇、王继飞7年至9年

不等有期徒刑；对受雇剥取炸药的王桂兰等12人分别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2年至3年不等有期

徒刑，并适用缓刑；对用鞭炮炸药和化肥合成爆炸物的陈小平等4人分别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1

年至3年不等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去缅甸做“金融”能拿高薪？
听听交了3万元才侥幸逃回来的新昌小伙怎么说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俞珂尔 徐康丽

“爸，我感觉不太对，好像是诈骗，帮我报警，我不能多说了。”

“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警察，让他们中午12点半以后短信联系我，不要回复。”

讯息伴着一个定位，上面显示的是缅甸，身在新昌的父亲收到儿子小杰发来的求救信号。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赴缅甸打工”骗局——几个像小杰这样的打工人，揣着“高薪梦”义无反顾地前往缅

甸，而现实却给了他们重重一击。偷渡出国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高薪工作，其实就是为诈骗团伙“打工”。

该案于去年10月被浙江警方侦破，本报也曾作过报道。近日，经新昌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偷越国（边）境罪对小杰判处刑罚。


